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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市双监联办发〔2025〕2 号

平利县市场监管领域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关于做好 2025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监管工作的通知

县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

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进一步规范

涉企行政检查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要求，按照《安

康市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

室关于做好 2025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，

推动我县市场监管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常态化、

规范化、法治化开展，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、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平 利 县 市 场 监 管 领 域 双 随 机
文件

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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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夯实“两单三库”数据基础。各单位要根据法律法规

规章立改废、部门权责清单以及“互联网＋监管”事项清单和

工作实际情况，对本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部门联合抽查事

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陕西）

和相关网站向社会公示。检查对象名录库、执法检查人员名录

库以及专家名录库，要根据检查对象和人员变动情况，实现动

态调整。“两单三库”数据要及时录入陕西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省级平台”),确保双随机抽查的专

业性、规范性。

二、统筹制定随机抽查检查计划。各单位要根据监管职责、

工作需要，依据抽查事项清单，科学制定抽查工作计划，明确

抽查对象、抽查比例和时间等，两个以上部门对同一监管对象

实施不同行政检查且可以同时开展的，一般应采取部门联合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 监管方式。市场监管部门要探索推进“N+2”

抽查，即将登记事项检查和公示信息检查作为基本检查内容纳

入其他事项的抽查工作中一并组织检查，减轻企业负担。要增

加部门联合抽查在随机抽查检查中的比例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

查多项事”。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，对信用风险低的同一

经营主体，同一检查事项原则上一年度内检查一次，不得重复

检查。

三、规范开展抽查检查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年度抽查计划

的抽查事项、比例以及抽查时间等开展抽查检查，能通过书面

核查、信息共享、智慧监管等方式监管的，不入企实施现场检

查。要聚焦企业和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，结合信用风险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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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结果，实施差异化监管，提高抽查检查的针对性、有效性。

实施抽查检查要报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批准，不得仅由内设机

构负责人批准。根据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等线索实

施行政检查的，要按照相关检查要求开展。实施行政检查时，

要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。

四、依法公示抽查检查结果。各单位在检查完成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抽

查检查结果录入省级平台，对社会进行公示，接受监督。在抽

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，要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，按照

“谁监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实施后续监管；属于其他部门监管

职责的，要移交相关部门处理，做好后续监管的衔接，避免“查

而不究”。

五、周密组织实施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，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尽快安排部署，

各成员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

检查的意见》的要求，做到“五个严禁”、“八个不得”，严格落

实涉企行政检查的各项要求，加强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的规范，降低经营主体负担，切实将我县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

要求落到实处。

六、加强信息资料报送。县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按照《平利县市场监管领域

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三版）》《平利县市场监管领域联合抽查

事项清单（第三版）》，结合部门职能，监管工作实际，对“两

清单”进行更新，需要修正或增加联合监管事项的，及时更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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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修正的内容及监管法规依据，加盖单位公章于 4 月 23 日报县

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邮箱。

（联系人：赵倩，电话：8426256,邮箱：542834562@qq.com)

附件：1．《平利县市场监管领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三

版）》

2.《平利县市场监管领域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三版）》。

平利县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5 年 4 月 18 日

平利县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18 日印发


